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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青神县委员会 
 

青委〔2016〕52号              
★ 

 
中共青神县委 

关于郭良才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

 
各乡镇党委，县级各部门党组、党（工）委（总支、支部）： 

经县委 2016年 6月 3日研究，决定： 

郭良才同志任西龙镇党委书记； 

游  文同志任黑龙镇党委书记； 

章  伟同志任白果乡党委书记； 

邓德军同志任河坝子镇党委书记； 

杨  娟同志任高台乡党委书记； 

刘  欣同志任汉阳镇党委书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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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骏驰同志任青城镇党委副书记； 

徐  鑫同志任青城镇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吴方玉同志任青城镇党委委员； 

刘  庚同志任青城镇党委委员； 

孙  丽同志任青城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； 

夏振怀同志任青城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胡光勋同志任南城镇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何丽虹同志任南城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； 

张世洪同志任西龙镇党委副书记； 

阳和平同志任西龙镇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潘  莉同志任西龙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； 

王  健同志任黑龙镇党委副书记； 

殷华清同志任黑龙镇党委委员； 

宋小红同志任黑龙镇党委委员； 

熊  菲同志任黑龙镇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； 

吴  颖同志任瑞峰镇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 

漆李莉同志任瑞峰镇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张  斌同志任瑞峰镇党委委员； 

朱  峰同志任瑞峰镇党委委员； 

刘  影同志任瑞峰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金  鑫同志任罗波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 

余  伟同志任罗波乡党委委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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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 学同志任罗波乡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张  旭同志任白果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 

马  俊同志任白果乡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杜燕玲同志任白果乡党委委员； 

吴  磊同志任白果乡党委委员； 

沈  铁同志任白果乡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廖敏丽同志任河坝子镇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 

王正斌同志任河坝子镇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李  伟同志任河坝子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宋振兴同志任高台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 

李星世同志任高台乡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罗  平同志任高台乡党委委员； 

王萌梅同志任高台乡党委委员； 

罗志勇同志任高台乡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 

邵建武同志任汉阳镇党委副书记、综治办主任； 

徐  俊同志任汉阳镇党委委员； 

彭  静同志任汉阳镇党委委员； 

何为民同志任县委农工办主任； 

陈  骏同志任县工商和质监局党组书记； 

杨长金同志任县审计局党组书记； 

杨传华同志任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； 

郑  亮同志任县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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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 杰同志任县委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； 

罗超英同志任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； 

吴良超同志任县民政局党组成员（保留正科级）； 

商志忠同志任县卫生和计生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（保留正

科级）； 

宋志祥同志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

（保留正科级）； 

余泽云同志任县住建局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； 

刘  琳同志任县教体局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； 

徐  建同志任县党务政务服务中心党组成员； 

杨  芳同志任县党务政务服务中心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； 

程建洪同志任县农牧局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； 

王  超同志任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党组副书记； 

王  强同志任县水务局党组成员； 

周久贵同志任县林业局党组成员。 

免去： 

孙  丽同志青城镇组织员职务； 

何  喻同志南城镇纪委书记职务； 

余泽云同志南城镇党委委员职务； 

胡光勋同志县矛盾纠纷“大调解”协调中心副主任职务； 

黄义容同志南城镇综治办副主任职务； 

李  燕同志黑龙镇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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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 琳同志黑龙镇党委委员职务； 

王  健同志黑龙镇专职组织员、纪委副书记职务； 

杨  芳同志瑞峰镇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职务； 

程建洪同志瑞峰镇党委委员职务； 

徐  杰同志白果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职务； 

潘  莉同志白果乡党委委员、专职组织员职务； 

金  鑫同志河坝子镇党委委员、专职组织员、纪委副书记职

务； 

罗超英同志高台乡党委委员、专职组织员、纪委副书记职务； 

蒋文全同志汉阳镇综治办主任职务； 

廖敏丽同志汉阳镇党委委员职务； 

李  荣同志县政府党组成员职务，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职

务； 

余  平同志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职务； 

宋文贤同志县委农工办主任职务； 

杨选华同志县工商和质监局党组书记职务； 

彭章勤同志县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职务； 

王宇雄同志县审计局党组书记职务（保留正科级）； 

李  华同志县旅游局党组成员职务； 

王  超同志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职务； 

曾玉辉同志县卫生和计生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职务（保留

副科级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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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琴超同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职

务； 

黄  敏同志县教体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职务； 

陈秀林同志县发改局党组成员职务（保留副科级）； 

徐  建同志县政务服务中心纪检组长职务。 

 

 

 

中共青神县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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